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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 
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 

有關毛孟靜議員來函  

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最新進展  

 

  貴處於 2018 年 1 月 3 日的來函收悉，附上毛孟靜

議員要求討論題述事宜的函件。現謹覆如下。  

 

 政府明白香港社會關注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

事宜。隨着立法會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通過支持政府推

展「一地兩檢」安排後續工作的議案，政府與內地於 2017

年 11 月 18 日簽署《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

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“一地兩檢 ”的合作安排》

（《合作安排》），正式展開「三步走」程序。其後，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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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全國人大常委會）於 2017 年

12 月 27 日作出決定（《決定》），批准《合作安排》，標誌

着兩地在「三步走」程序已經完成第二步，為落實「一

地兩檢」安排的工作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。  

 

 當前，「三步走」程序已經完成了首兩步，最後的

第三步就是本地立法的程序。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

定》和獲得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政府已於 2018 年 1 月

26 日將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刊憲，及

於 1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。隨着條例草案

的公布，連同已公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和《合

作安排》，議員和公眾已可完整而全面地掌握「一地兩檢」

安排。  

 

 基於上述原因，政府認為較合適的做法，是透過

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的審議，讓政府官員全面回應議

員就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提問或關注。  

 
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    

     （鄭朗峰     代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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